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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

王 清 军*

摘 要: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缘由在于,引发两类责任的原

因行为相同,适用该规则能够保障环境公共利益实现,且并未改变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公法

责任属性。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逻辑起点在于数人造成“同一损害”,包括原本的“同一损

害”和拟制的“同一损害”,因而需要采取实体性、程序性规则应对“同一损害”认定的泛化问题。

明确的事前通谋、固定的组织关系和一体化协同行为链构成数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样态。全

额、单一的连带责任与多层次、多阶段的环节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导致责任分担不科学,甚至

会危及连带责任存在的正当性。比例连带责任通过附加一定“比例”动态调节责任大小,在认定

比例模式、认定比例标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实现了对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和不同顺位环节

行为的重新评价。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会引发环境公共利益落空、裁判执行困难以及追偿权行

使混乱等不确定风险。比例连带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1234、1235条的衔接

适用情况各不相同。

关键词:数人侵权责任规则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同一损害”  全额单一连带责任

比例连带责任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指导性案例和各级人民

法院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江大保护等典型案例之中,大量出现数人分工共同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的责任承担难题。例如,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采矿等造成生态损害

方面,形成了“上游捕捞采挖、中游收集转运、下游收购销售”违法行为链;①在非法处置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水污染物等造成环境损害方面,形成了“上游供给、中游收集转运、下游处置”违法行

·861·

*

①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3BFX191)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民终1862号民

事判决书。



为链。① 在上述违法行为链中,所涉具体行为人数量众多且异质性强,不同环节的行为之间分工

协作,具有“流水线”作业特质。其较之单个人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更具有危害性和非难性。为有

效应对数人所致生态环境损害,裁判者一般会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以及司法解释搭建的数人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规则(以下简称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进行说理

和裁判,并取得了一定成效。② 即便如此,下列问题仍有探讨必要:(1)数人侵权责任规则旨在救

济人身、财产等私人民事权益,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旨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公

共利益。私人民事权益和环境公共利益在利益主体、利益内容和保护方式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
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搭建的民事权益救济体系能否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以及切实保护环境

公共利益,需要理论解释和实践验证。(2)依照民法通说,只有在造成“同一损害”这一前提之下,
才能讨论数人之间究竟是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③ 因生态环境损害和民事权益损害并不

相同,④故在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时,需结合民事权益“同一损害”认定规则对生态环境“同一

损害”认定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并对可能出现的挑战进行回应。(3)针对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承担,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横向意义上的污染者A、B、C……共同或分别造成环境损害而引发的

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承担等议题。⑤ 指导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却显示,需在违法行为链的生态

破坏者或环境污染者A(A1、A2、A3……)、收集者或转运者B(B1、B2、B3……)、最终处置者或

购买者C(C1、C2、C3……)等纵横交织的复杂关系之中,发现共同或分别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内

在机理,找寻数人构成共同侵权或分别侵权以及在承担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方面有无特殊之处。
通过本文研究,笔者希望为司法实践中适用数人侵权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提供一定

参考。

一、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之证成:多维条件的聚合

能否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保持适度谨

慎。因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所致生态环境损害,反映的是环境公共利益损害。⑥ 《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所指“损害”特指私人民事权益损害,两种损害具有不同的属性和救济机理,生态

环境损害难以整体性纳入“民事权益损害”范畴。⑦ 二是可以直接适用。理由在于,虽然《民法

典》区分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但共同原因行为决定了两类责任可以适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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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类似规则。①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7条的规定似乎能够支撑这一判断,但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废止了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即便司法解释废止了这

一规定,也不妨碍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理由如下。
(一)引发民事侵权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原因行为相同

准确把握原因行为是制定和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逻辑起点。《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作为追究生态环境侵权责

任和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共同原因行为。既有研究表明,原因行为单独或者叠加可能会造

成两种损害结果:一是仅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这是一种“纯生态环境损害”;②二是既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又造成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这是一种混合性损害。在混合性损害中,生态环境损

害往往又构成民事权益损害之必经阶段。
在混合性损害大量出现且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各国法律率先对

私人民事权益损害救济作出制度化回应,其主要举措就是建立包括数人侵权规则在内的民事侵

权责任规则体系。在制定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过程中,需要对数人共同实施或分别实施“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的原因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在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过程中,则需要立足“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之行为主体、行为过程、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等,分析数人构成共同侵权或分

别侵权的情形,继而判断数人承担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③ 既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和生态环境

侵权责任源自共同的原因行为,加之生态环境损害构成私人民事权益损害之必经阶段,自身也未

涉及特殊价值判断,直接援引相对成熟的数人侵权责任规则来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就显

然属于一种契合成本收益的制度设计。《民法典》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统一

归并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一章进行制度安排,缘由可能在于民事侵权责任和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源于共同原因行为,至于它们之间的先后顺序安排,也有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直接援

引或类推适用民事侵权责任成熟规则之考量。
(二)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能够有效增进环境公共利益

能否直接适用数人侵权规则来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关键在于适用该规则能否有效

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应当由行政机关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确立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恢复、责令限期治理等责任方式予以处理。但上述责任方式只是作为行政处

罚的附带性规定而存在的,缺少责任方式如何实现的具体操作规程,制度安排过于简陋。另外,
行政处罚的规则设计往往从“违法行为”出发,强调行政秩序法益维护而非环境公共利益保护。
申言之,通过行政责任方式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功效严重不彰。④ 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刑事责任无疑是最具有威慑性的规制手段。但刑事制裁的首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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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于惩罚犯罪、修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非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① 在指导案例208
号中,张某明等3人的非法攀爬行为构成犯罪且已受到刑事处罚,但该行为对巨蟒峰这样的独一

无二的自然遗迹所造成的永久性生态环境损害以及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重大风险,并未因张某

明等3人接受刑事处罚而得到任何形式或者实质意义上的修复、赔偿或者防范。由此可见,通过

高度威慑性刑事责任方式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效果也相当有限。

与上述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方式相比,通过适用民法数人侵权责任规则以及由此搭建的

责任追究机制,可以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链中的所有违法行为人在不同层面、以不

同方式和程度参与到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或赔偿机制之中,使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以及

引发的生态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在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的情形下,该责任追究机制能够

通过异地补植复绿、增殖放流、认购碳汇等新型责任方式进行替代性生态环境修复,且已在实践

中取得普遍成效。②

(三)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并未改变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公法属性

有学者指出,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设定具体法律责任时,主要表现为通过威慑

减少“再犯”可能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③ 鲜有法律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施以直接、填补性

救济的民事责任。④ 数人侵权责任规则属于私法意义上的责任机制,适用该规则追究数人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是否会导致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演变成为一种民事

责任?

就目前制度供给情况来看,适用数人侵权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通常借助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两种机制进行。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在我国能够入法的原因

在于,专司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机关执法手段非常有限,致使生态环境领域诸多违法行为长期得

不到有效制止。⑤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以制度化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它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为目的,通过诉讼重构了一种全新法律关系,让司法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参与到受损生态环境修复

和赔偿机制之中。这里的环境司法权实质上发挥着环境行政的司法执行功能,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环境行政执法资源的不足,提升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效能。⑥ 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机制而

言,尽管它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⑦但梳理指导案例或典型案例后就会

发现,通过该诉讼机制运行,授权的行政机关借助诉前磋商等系列程序性规则安排,能够使违法

行为人主动参与到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赔偿之中。于具体的行政机关而言,其实就是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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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生态环境监督管理职责。① 一旦磋商无果,授权的行政机关就可以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这种诉讼“披着”民事诉讼“外衣”,行使着“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请求权,究其实质

仍是行政执法的延伸。② 申言之,在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采用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环境行政的一种司法执行,旨在补强环境行政功能;采用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是环境行政执法的延伸,旨在拓展环境行政功能。因此可以认为,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

则的两种制度化方式都没有改变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属于一种公法责任的内在属性,也并未将其

改变成为一种民事责任。

二、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之前提:生态环境“同一损害”的认定

在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裁判者需要对数人是否造成生态

环境“同一损害”予以认定。
(一)生态环境“同一损害”的认定

1.原本的“同一损害”

在数人分工合作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链中,任何一个环节之单独行为都不

能构成生态环境损害之充分原因,损害结果是由多个环节行为共同作用所致的。③ 在指导案例

175、213号中,非法捕捞者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渔具方法,单独或共同实施了非法捕

捞行为;非法销售者明知渔获物系非法捕捞行为所得,仍然单独或共同出资收购并对外实施非法

销售行为;非法收购者在明知向其出售的渔获物系非法捕捞所得的情况下,仍然实施非法收购行

为;非法运输者在明知渔获物系非法捕捞所得的情况下,仍然实施非法运输行为。非法捕捞、非
法销售、非法收购和非法运输等不同环节的违法行为人尽管分处行为链条前端、中端或末端,距
离损害结果的远近各不相同,但从主观方面看,他们都能够意识到相邻环节行为的存在,都能感

知到可能的损害结果。从客观方面看,不同环节相邻行为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彼此支持、协
同发力,共同构成生态环境损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基于事实上的整体性而产生的生态

环境损害,属于客观或事实层面的整体性损害,不能对这种整体性损害予以准确分割,属于原本

的“同一损害”。

退一步讲,在上述违法行为链中,即便可以对不同地点损害进行事实上的分割,但如果从法

律或政策执行上认为这种分割没有必要,也可将此时的生态环境损害称为原本的“同一损害”。

在指导案例135、204号中,废弃物(危险废物)产生者明知非法处置者没有废弃物(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但仍违反国家规定将废弃物(危险废物)交由非法处置者予以处置;非法处置者明知自己

没有废弃物(危险废物)处置资质或者处置能力,仍然单独或者通过层层转包形式进行处置,最终

的非法处置者采用丢弃、倾倒或者掩埋等各种非法方式“处置”废弃物(危险废物)。在这一“污染

环境”违法行为链中,非法转让者、非法接收者、非法处置者和非法运输者等为了获得各自的非法

·271·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6期(总第230期)

①

②

③

参见张宝:《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权与监管权的适用关系辨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3期。

参见张宝:《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权与监管权的适用关系辨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3期。

参见程啸:《多人环境污染损害中的因果关系形态及责任承担》,《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



利益而彼此支持,不同环节行为相互衔接、相互协作,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行为都能指向最

终损害结果。于此情形之下,对不同地点所致损害虽然可以进行事实上或技术上的分割,但从整

体性环境公共利益保护角度来看,这种分割没有必要,此时的生态环境损害也构成原本的“同一

损害”。

与此相反,如果在客观或事实层面为整体性损害,但是从法律角度应被认定为不同因果关系

的,那么不构成生态环境“同一损害”,需要结合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各自因果关系分别予以相

应归责。①

2.拟制的“同一损害”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链所致生态环境损害往往是多元的,即时损害、连续损害、

附随性损害乃至风险性损害等既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相互交织叠加出现。遇此情形,裁判者往

往会化繁为简,将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环境损害拟制为“同一损害”。具体包括:(1)不同属性损害

被拟制为“同一损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常会带来两种不同属性损害:一是实然

意义的损害,包括“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

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②这是实然性损害,具有确定性、客观性

和可测量性特质。二是损害重大风险,包括造成环境要素、生物要素“不利改变”以及生态系统

“功能退化”等的高度可能性,这是一种风险性损害,③具有不确定性、潜伏性、不可逆性和难以测

量性等特质。在指导案例208号中,裁判者认为张某明等3人非法攀爬过程中打入岩钉之行为:

一是破坏了巨蟒峰的自然性、原始性、完整性,构成对巨蟒峰自然遗产及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这
是一种实然性损害;二是在巨蟒峰最细处、最脆弱段打入4个岩钉之行为,加重了巨蟒峰花岗岩

柱体的脆弱性,加速了山体坍塌的可能性,④这是一种风险性损害。裁判说理虽然对实然性损害

与风险性损害进行了适度区隔,但在判决中将它们拟制为“同一损害”。(2)不同类别损害被拟制

为“同一损害”。既有研究表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一般会造成环境损害或者生态损害

两类损害。⑤ 前者可再细分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等,后者可再细分为森林生态损害、

湿地生态损害和水土涵养损害等。在指导案例133号中,王某殿、马某凯分工合作实施非法排污

行为造成废水池周边土壤、地下水污染,非法排放的废酸液又通过排水沟排入消水河,造成地表

水污染、水生态损害。法院将数人非法排污所致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地表水污染以及水生态

损害等拟制为“同一损害”。在指导案例176号中,夏某安等15人分工合作实施非法采砂行为造

成包括水环境质量受损、河床结构受损、水源涵养受损和水生生物资源受损等不同类型损害,裁
判者将不同类型损害拟制为“同一损害”。(3)不同流域区域同一类型损害被拟制为“同一损害”。

在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江苏常隆公司等案”⑥中,江苏常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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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张平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级与整合》,《中国法学》2024年第6期。

源自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参见解正山:《数据泄露损害问题研究》,《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

参见王慧军、朱婧、马蓓蓓:《<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永明、张鹭、毛伟明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的理解与参照———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人民司法》2024年第2期。

参见陈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因果关系及其证明》,《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中环公民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书。



锦汇公司等违法行为人分工合作,将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副产酸分别偷排于泰兴市如泰运河、泰州

市高港区古马干河等两条河流之中,非法排污持续时间较长,流域水资源一直处于流动之中。于

此情形之下,裁判者把数人分工合作导致如泰运河、古马干河等损害拟制为“同一损害”。在指导

案例213号中,裁判者将被告黄某辉等8人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区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

江豚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东洞庭湖鲤、鲫、黄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同一流域不同区域

所致损害也拟制为“同一损害”。
(二)生态环境“同一损害”认定的泛化及其克服

不难发现,在数人所致生态环境“同一损害”议题上,除了原本的“同一损害”之外,拟制的“同
一损害”也随处可见,从而引发了生态环境“同一损害”认定扩大化乃至泛化现象。显然,生态环

境“同一损害”认定已经从一个纯粹的法技术议题转变成为一个法政策选择议题。或者说,生态

环境“同一损害”或“不同损害”认定并无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唯一可能的区别在于,需要判断

哪一种认定能够更好地实现受损生态环境修复或赔偿,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认定思路。此种思

路固然有助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过度采用功能主义认定思路可能会导致以维护环境公共利

益为名践踏法律的公平正义,“让一个过失和对损害的推动都很微小的侵权人来承担全部的损

失”,可能会过于残酷,①甚至会危及司法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这一应有之义。在最高人民法院典

型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诉博罗县加得力公司等案”②中,一审判决将违法行

为链中各个具体行为人所致不同污染地块之损害拟制为“同一损害”,旨在让违法行为链中“所有

人”都需要为整体性环境公共利益受损“埋单”,这里就采用了功能主义认定思路。但由于本案涉

及的具体行为人数量众多且异质性强,涉及危险废物供给、收集、处置等违法行为链的时空差异

很大,尤值一提的是,导致四个污染地块环境损害的多个具体违法行为人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呈
现多层次、多环节和多顺位等特征。若将不同污染地块的环境损害拟制为“同一损害”,则违法行

为链中参与度低、致害度低的具体违法行为人与污染量大、致害参与度高的具体违法行为人就会

被不加区别地认定为构成共同侵权和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失去基本的公平正义。二审判决改变

这一思路,将没有明确意思联络且未实施协同行为的不同污染地块之环境损害明确界定为“不同

损害”而非“同一损害”,这样一来,违法行为链中各个具体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按照各自参与的损

害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生态环境“同一损害”认定扩大化乃至泛化的发展走向,势必导致责任认定不清和赔偿范围

不当,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原则。因此,需要采用系统性举措予以应对。具体包括:(1)实体

性举措。针对司法实践易将特定时空的环境损害或生态损害视为一个“巨大的、难以分割的损

害”之难题,需要对已造成的生态损害或者环境损害进行逐一评估鉴定,必要时可借助多源数据

建模分析,评估不同环节违法行为以及具体违法行为人的损害贡献率。采用整体主义和还原主

义相结合的方法,既可以把一个“模糊的整体性损害”分解为多个“相对清晰的局部性损害”,也可

以把“法律上相互关联之损害”拟制为“同一损害”,实现生态环境“同一损害”“不同损害”认定规

范性基础上的灵活性,打破“一刀切”“打包处理”或者“碎片化”等惯性思维。(2)程序性举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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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荷]J.施皮尔主编:《侵权法的统一:因果关系》,易继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3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2019)桂民终596号民事判决书。



要是指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同一损害”认定的举证责任。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时,公益诉讼起诉人、授权的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时,

需要提供违法行为链中不同环节数个具体违法行为可能共同导致“同一损害”的初步证明。不同

环节具体违法行为人需要举证证明生态环境损害是可分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部分生态环境损

害没有事实或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损害的民事责任也无从谈起。”①

三、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责任形态:连带责任及其问题

生态环境“同一损害”认定之后,裁判者接下来需要判断数人究竟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

责任。在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连带责任似乎更受法律实务青

睐。在国外,美国大多数州虽然已经抛弃或严格限制连带责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州在数人环境

侵权领域保留了连带责任,②如夏威夷州法律规定,当数个责任主体故意实施排污行为破坏自然

环境产生经济损失时,可以要求数个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③ 日本判例认为,即使数人主观上不

存在意思联络,但只要行为存在紧密的一体关联,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④ 德国民法从填补损害

以及扩大责任角度考量,主张虽然没有主观联系,但是若对损害后果无法进行具体区分,则数个

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⑤ 中国情况亦不例外。梳理新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就会

发现,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时,数人构成共同侵权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占据主导地位。
(一)数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样态

1.存在意思联络:明确的通谋

当违法行为链中数个具体违法行为人存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沟通协商等意思联络时,按照

共同侵权理论,数人应对全部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至于他们是否亲自参与导致具体损害以及参与

度多少倒显得并不重要。⑥ 在指导案例208号中,被告人张某明等3人在实施非法攀爬行为之

前通过微信方式进行提前联络,在非法攀爬行为实施过程中又紧密协作。违法行为人主观上存

在意思联络,能够明确界定为通谋,构成数人共同侵权。在指导案例205号中,华远公司、黄某

庭、米泰公司以及薛某等为保证进口含铜固体废物活动顺利进行,提前商定合作事宜,分工负责

实施组织铜污泥、制作虚假报关单证、支付货款、报关进口等一系列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又掩盖协

同行为轨迹。华远公司等四者之间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具有共同侵权故意,也构成数人共同侵

权。数人构成共同侵权是数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前提。以通谋作为承担连带责任之基础,对侵害

他人之故意的超强度负面评价,使得连带责任结论无可置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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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

典草案》(全译本)(第5卷、第6卷、第7卷),王文胜、李昊、李敏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83页。

参见李昊:《按份责任的数人侵权的反思———评孙维飞<《侵权责任法》第12条之解释论及其体系辐射力研

究>一文》,载王洪亮、田士永、朱庆育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参见胡海容:《美国侵权法上连带责任的新发展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

参见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Vgl.Fuchs,Deliktsrecht,6.Aul.,2006,S.220.
参见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2.视为意思联络:固定的组织关系

若数人之间没有明确意思联络,但他们建立了相对固定的组织关系,具有团体的共同意志,
则加入固定组织的意思表示能否视为共同意思联络? 在指导案例176号中,以夏某安为首的15
人围绕九江采158号、湘沅江采1168号、江苏籍999号等三艘采砂船,建立了“集中+分散”结合

的固定组织关系,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确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在指导案例175号中,王某朋等

13人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

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向高某初等7人以及董某山等38人非法贩卖或向捕捞人员收购鳗鱼

苗,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在上述两个指导案例中,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历时性长、空间

异质性强,查明所有参与人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意思联络非常困难,因此应扩展意思联络认定标

准,将成立固定组织之后的“知情默许”“合理预见”等推定为意思联络。在固定组织关系之下,即
便未能查明数人之间存在预先通谋,但借助共同意思联络的合理推定,可以在整体性的违法行为

链与损害结果之间建立起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固定组织中或违法行为链中的具体违法行为人在

其参与的非法活动或者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契合“过罚相当”原则。

3.无意思联络:一体化协同行为链

一体化协同行为链是指数人之间未有明确共同意思联络,也未形成固定组织关系,但客观上

存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链。在指导案例210号中,正鹏公司等9名当事人形成以

分工合作方式非法转运、倾倒污泥的违法行为链。在这一协同违法行为链中,当事人包括以分工

合作方式参与非法倾倒污泥的具体行为人、虽然未参与污泥倾倒实行行为但将空白合同借给他

人且存在明显监管过失的具体行为人、虽然未参与污泥倾倒行为但从中抽取利润分成的具体行

为人,甚至还有“应当知道”而被认定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帮助行为人等。既然不能把一体化违

法行为链中“非法运输”“非法提供场地”等帮助行为抽离出来单独进行法律评价,随之引发的问

题就是,过失帮助行为是否可构成共同侵权,以及连带责任的设置是否具有正当性。① 对此问

题,可以以日本数人侵权责任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作为参照,即尝试将一体化协同行为链分为“强
关联”共同性与“弱关联”共同性两类。只要有证据表明数人行为之间存在“强关联”共同性,即便

他们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即不考虑故意或过失,也可以考虑将数人全体视为一个有机行为整体,
每一个违法行为人的具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可能因果关系”。② 在无意思联络的一体

化协同行为链之下,以“可能因果关系”辐射到的地方作为连带责任的上限,显属妥当。③

(二)数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梳理

1.数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判断基准前后不一

数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以及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学界存在“主观共同侵权说”“客观共同侵权

说”“主客观共同说”三种判断基准学说。④ 不同学说争议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司法实践中。在

指导案例133号中,裁判者认为被告王某殿提供了场地、人员等资源,被告马某凯出资建设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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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滢:《<民法典>第1195条(“通知删除”规则)评注》,《法学家》2025年第2期。

Vgl.Staudinger-Belling/Ebel-Borges,StaudingersKommentarzumBuergerlichenGesetzbuch,13.Aufl.,

2008,§830,Rdn.20.
参见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6页;杨立新:《侵权责任法》(第
三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23页;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145页。



应池以及传授技术等,两人之间存在明确意思联络,构成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判决

采用了“主观共同侵权说”。在指导案例204号中,裁判者认为瑜煌公司等将危险废物交给鹏展

公司进行处置,虽然两者没有存在明确意思联络,但客观上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二者行

为属于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构成共同侵权并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判决

采用了“客观共同侵权说”。在指导案例175号中,鉴于违法行为链中具体违法行为人数量众多,
裁判者只能查实部分违法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意思联络,但最终认定行为链中所有违法行为人,
无论是否存在意思联络,都在各自参与的违法行为范围内构成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这里

的判决则采用了“主客观共同说”。可以看出,在数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以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议题上,法院仍然秉持功能主义裁判路径,即最大限度地论证数人构成共同侵权以及承担连

带责任,以服务于环境公共利益保护这一最终目标。数人共同侵权和连带责任的判断路径,实质

上是“同一损害”认定功能主义思路的必然延续。

2.全额单一连带责任与行为人多层次性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

连带责任具有双重效果。就外部效果而言,违法行为链中任何具体违法行为人无一例外地

被要求承担全额的责任,无论其对违法行为的参与度、作用力如何。就内部效果而言,违法行为

链中任何违法行为人都有可能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无论他们对债务产生的直接作用力如何。①

在外部效果上,既然所有违法行为人均需无一例外对外承担全额的连带责任,就说明连带责任具

有全额性、单一性特征。全额性一般容易理解,单一性意味着除了连带责任这个责任形态之外,
没有提供其他责任形态作为选择。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谭耀洪、
方运双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方某双出租自己承包经营的鱼塘在先,谭某洪违法倾倒污

泥在后。即便将这一“协同行为”视为违法行为链,方某双也仅仅是提供了场地便利条件。② 在

没有查明方某双提供场地的行为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也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存在共同意思联络

的情况下,一审裁判者就要求方某双承担全额、单一的连带责任,这一判决在责任分担的科学性

方面显然存在可商榷之处。③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广东省珠海市生态环境局诉

崔志强等案”④中,崔某强雇请李某基装运固体废弃物到海上倾倒,李某基又雇请甘某其协同实

施废弃物倾倒作业。这种多重雇佣形成的劳务关系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不受法律保护,但
至少可以说明,上述三人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中扮演的角色、定位以及重要性存在层次性、顺位

性、阶段性差异。裁判者要求他们三人一体化承担全额、单一的连带责任,与“过罚相当”原则存

在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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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任超:《反垄断法实施中连带责任的理论证成及分摊追偿制度的构建》,《政治与法律》2025年第8期。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从严格意义上讲,方某双的帮助行为仅仅是一种过错行为,应当依法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而非连带

责任。需要说明的是,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区

分了帮助行为的故意和过失。

参见广州海事法院(2019)粤72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终1711号民事判

决书。



四、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责任调整:比例连带责任及其限度

为缓和全额单一连带责任的刚性,弥补其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了部分

连带责任规则。① 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在部分连带责任基础上又提出了比例连带责任。就本

文的研究主题而言,比例连带责任是在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总额的基础上,要求违法行为链不同环

节具体违法行为人在一定比例或者部分范围内与其他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

授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要求该违法行为人在特定比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超出特定比例之

外的责任,则由相应行为人自行承担。②

(一)比例连带责任的司法探索

适用比例连带责任不仅需要判断数人是否成立连带责任,还要判断任一具体违法行为人承

担责任的程度或者比例大小。与全额单一的连带责任相比,适用比例连带责任的难点、焦点在于

比例认定。对此,司法实践进行了必要探索。

1.认定比例之模式:区分认定或整体认定

据不完全统计,适用数人侵权连带责任的比例认定主要采用区分认定与整体认定两种模式。

在指导案例175号中,裁判者结合生态破坏范围和程度、资源稀缺性等因素,考量了违法行为方

式的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最终确定损害总额为858.9万元。在确定损害总额之

后,裁判者又区分了捕捞者与收购者之间、王某朋等13人之间、其他收购者与王某朋等13人之

间、王某朋等13人与秦某兵之间等四类协同行为链中不同层次违法行为人,最终认定王某朋等

59人在上述四个不同层次范围内承担各自相应比例的连带责任。在指导案例176号中,裁判者

在确定“同一损害”总额为873.5万元后,立足三艘船各自非法采砂行为,分层次、分顺位认定了

多个责任比例,即夏某安等15人分别在0.44%至100%(即3.8万元至873.5万元)不等的比例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在重庆市典型案例“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诉吴成刚等案”③中,裁判

者认为吴某刚等3人实施非法捕捞、杀害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与谢某岐等2人实施非法

食用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且承担连带责任。结合鉴定评估确定损害总额之

后,只设定了一个责任比例,即吴某刚等3人和谢某岐等2人分别承担70%、30%的连带责任。

在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谭耀洪等案”中,二审裁判者也设置了一个责

任比例,即谭某洪、方某双分别承担80%、20%的连带责任。可以看出,区分认定与整体认定的

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要事先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总额;不同之处在于,区分认定模式详细区分了

违法行为链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顺位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而分别认定多个责任比例,以便

让责任分担更加精准,多用于损害数额较大、案情复杂、参与人数众多的案件;整体认定模式是在

确定损害总额之后,不加区分地从整体上认定一个责任比例,多用于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

2.认定比例之标准:客观标准或主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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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5号)第7
条。

参见陶盈:《民法总则与侵权责任编责任形态规定的对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5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



据不完全统计,数人生态环境损害案件适用比例连带责任多采用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比例

认定标准。客观标准主要是指考察违法行为链中具体违法行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力大小

以及非法排放量、倾倒量、收益等客观性因素,①主观标准主要考量具体违法行为人的故意、重大

过失以及其他主观上的可归责性。在指导案例175号中,违法行为人数量较多,无法衡量每个具

体行为人对于损害结果的作用力大小,也无法区分他们是否为整体性故意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最
终裁判者采纳“获利占比”客观标准来确定责任比例。在指导案例176号中,情形与指导案例

175号大致相同,裁判者在参酌主客观要素之后,最终依据“损害数量占比”的客观标准确定责任

比例。前述重庆市典型案例“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诉吴成刚等案”中,裁判者认为,与谢某岐等

2人的非法食用行为相比,吴某刚等3人的非法捕捞、杀害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对于野生

动物死亡结果具有较大作用力,且他们明知这些野生动物属于国家保护动物而故意为之,主观恶

性更大,故应承担较大比例责任。生效判决最终认定吴某刚等3人、谢某岐等2人分别承担

70%、30%的连带责任,契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确定比例标准之后,生效裁判在责任比例计

算上也进行了探索。在指导案例175号中,裁判者依据“获利占比”依次确立夏某安等15人需要

承担100%到0.44%不等之比例责任。在指导案例176号中,裁判者依据“非法捕捞鳗鱼苗数量

占比”计算具体违法行为人的责任比例。在浙江省典型案例“浙江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诉浙江山海

公司等案”②中,裁判者按照“倾倒数量占比”计算每一具体行为人所承担之比例责任。
(二)比例连带责任的优势与不足

司法实践表明,比例连带责任是在环境公共利益实现与公平正义价值实现之间进行有机协

调的一种精准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连带责任形式,比例连带责任遵循“过罚相当”原则,

努力发现与具体行为人作用力大小、过错程度相适切、相匹配的责任范围。③ 比例连带责任的制

度安排彰显了比例原则,契合激励相容原理,与现行法也不存在价值判断矛盾或规范矛盾。④

比例连带责任具有比较优势。比例连带责任通过附加一定“比例”调节责任大小,对不真正

处于同一层次、阶段或顺位的义务违反之后果,重新进行了评价,⑤从而避免具体违法行为人承

担远超过自己最终责任的连带责任,确保实现实质正义。就此而言,比例连带责任是对全额单一

连带责任“全有全无”责任归属的极大改进。⑥ 与按份责任相比,比例连带责任之下的公益诉讼

起诉人、授权的行政机关可以不分先后次序地向违法行为链中所有有赔偿能力的具体违法行为

人求偿,从而有利于保障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必需的修复资金,切实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采用比例连带责任还有特殊优势。数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以生

态环境修复而非惩罚为核心宗旨。比例连带责任能够使违法行为链中具体违法行为人的过错与

原因力之间形成合理匹配,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受损生态环境修复。比例连带责任契合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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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链中违法提供运输工具、场地等帮助性具体行为人有限的义务范围,毕竟这些人对于整体性生

态环境损害并无任何决定性意义。就制度功能而言,比例连带责任能够保证公益诉讼起诉人、授
权的行政机关基于部分可能性对任何具有偿债能力的违法行为人进行追责,从而能够预防、遏制

生态环境损害再次发生。
但比例连带责任也有不足之处。(1)难以避免环境公共利益落空风险。全额单一连带责任

赋予公益诉讼起诉人、授权的行政机关更多的选择权利,即他们可以请求一个或者数个连带责任

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① 但在比例连带责任之下,只能针对特定违法行为人主张特定比例连

带责任。若该违法行为人缺少必要的偿债能力,则公益诉讼起诉人、授权的行政机关无权再向其

他违法行为人或责任主体主张请求权。因此,采用比例连带责任可能无法保障受损生态环境修

复的所需费用,带来环境公共利益落空风险。(2)妨碍生效裁判有效执行。在比例连带责任之

下,由于违法行为人或责任主体数量较多,裁判者针对责任份额的计算就会更加复杂。此外,适
用比例连带责任将给生效裁判的执行带来较重工作负荷,甚至会遭遇“开盲盒”之挑战。以指导

案例175号的裁判执行为例。该案执行裁定书显示,②截至2022年9月,在连续性大规模强制执

行工作之后,除了公开道歉得到完全执行之外,应当执行的金钱标的额(含申请执行费)全部未执

行到位,最终不得不终结执行程序。因此,尽管比例连带责任精准配置了不同层次、阶段、顺位的

具体违法行为人的责任大小,但精准性责任配置并不当然意味着裁判得以有效执行。(3)导致追

偿权行使的混乱无序。在比例连带责任之下,追偿权行使容易出现混乱。因为比例连带责任只

是解决了违法行为链中具体违法行为人对外的责任承担问题,而并未解决内部责任分担问题。
设置相互追偿权的目的在于,对外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的违法行为人就会向没有承担责任的违

法行为人行使追偿权,故任何一个违法行为人承担的比例责任都属于中间责任而非最终责任。③

在行使追偿权而引发的诉讼中,另案裁判者需要回溯原有案件各个违法行为人的过错、行为对损

害结果的原因力等因素,进而对每个违法行为人承担的比例责任进行重新审查和判断。显然,不
同裁判者的重复操作很难保障比例连带责任承担的公平与准确。

(三)比例连带责任与相关责任制度的衔接

比例连带责任与相关责任制度的衔接主要包括:(1)比例连带责任与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能

否衔接。《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由法庭作

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④ 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

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在数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时,能否直接适用比例

连带责任? 就目前情形而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惩罚性损害赔偿普遍持审慎态度。⑤ 加之因其

强调主观故意构成,故在判决数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时,不宜贸然采用比例连带责任。
(2)比例连带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能否衔接。《民法典》第1234条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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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责任。该责任履行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由违法行为人自己修复;二是委托他人修复。较

为复杂的当数第二种方式,它是指当行为人未在期限内完成修复时,应当由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

法律规定的组织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此时应由行为人承担费用。虽然修复行为由他人

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移转,相反,违法行为人仍然是修复责任主体。①

因此,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属于行为责任而非结果责任。在指导案例210号中,违法行为人陈

某水辩解其系李某雇员且在非法倾倒行为中非法所得较少及作用较小,应由雇主李某承担赔偿

责任或由其承担较小赔偿责任。裁判者认为生态环境共同侵权并非以非法所得或作用大小来计

算修复责任大小,被告陈某水与其他被告系以分工合作方式非法倾倒污泥,构成共同侵权并承担

连带生态修复责任。由此可见,在数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时不宜采用比例连带责任。(3)比
例连带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能否衔接。《民法典》第1235条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该责任内容包括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期间损失和修复费用等赔偿项目。这在体系上归属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二章“损害赔偿”,涉及以支付货币等方式进行对价弥补的金钱赔偿。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属于金钱给付责任而非行为责任,因此留给比例连带责任较大的适用空

间。在梳理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之后发现,数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时采用比例连带

责任的情形较为常见。

五、结 语

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追究数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形式缘由是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和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以共同原因行为为前提。实质缘由则是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能够保障环境公共

利益实现,且并未改变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公法责任属性。

适用数人侵权责任规则的逻辑起点是数人造成“同一损害”,包括原本的“同一损害”和拟制

的“同一损害”。在司法实践中,拟制的“同一损害”认定存在扩大化乃至泛化倾向,容易引发责任

认定不清和赔偿范围不当等问题,需要予以有效应对。其中,实体性应对举措是在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基础上,结合事实、法律两个维度探索“同一损害”认定的类型化。程序性应对举措是原

被告需要对是否构成“同一损害”承担各自相应的举证责任。

在当下司法实践中,数人致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占据主导地位,明确的事前通谋、固
定的组织关系和一体化协同行为链构成主要样态。司法实践分别采用“主观共同侵权说”“客观

共同侵权说”“主客观共同说”等判断数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引发判断基准前后不一之质疑。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链中具体违法行为存在层次性、阶段性、顺位性等差异,并且附

随着过错程度、作用力大小之不同,若不加区分地采用全额、单一的连带责任,则不仅会产生责任

分担是否公平的争议,也会导致行为与过错程度不匹配,甚至会危及连带责任存在的正当性。

比例连带责任通过附加一定“比例”动态调节责任大小,在认定比例模式、认定比例标准方面

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实现了对违法行为链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和不同顺位具体违法行为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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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较之连带责任、按份责任具有更大优势。但适用比例连带责任也会引发环境公共利益落

空、裁判执行困难以及追偿权行使混乱等不确定风险。比例连带责任难以与惩罚性损害赔偿责

任、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有效兼容,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领域适用空间广阔。

Abstract:Thereasonforapplyingtheruleoftortliabilityofseveralpersonstoinvestigate
theliabilityofseveralpersonsfor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damageisthatthecausesofthe
twotypesofliabilityarethesame,andtheapplicationofthatrulecanensuretherealizationof
environmentalpublicinterests,anddoesnotchangethepubliclawliabilityattributesofthelia-
bilityofseveralpersonsforecologicalenvironmentaldamage.Thelogicalstartingpointforthe
applicationoftheruleoftortliabilityofseveralpersonsisthatseveralpersonscausethe“same
damage”,includingtheoriginal“samedamage”andtheproposed“samedamage”.Consequent-
ly,substantiveandproceduralrulesshouldbeadoptedtodealwiththegeneralizationofthede-
terminationofthe“samedamage”.Clearcollusioninadvance,fixed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
andintegratedcollaborativebehaviorchainconstitutethemainformsofjointandseveralliabil-
ity.Thereisagreattensionbetweenfullandsinglejointandseveralliabilityandmulti-level
multi-stagelinkbehavior,resultinginunscientificliabilitysharingandevenendangeringthe
legitimacyofjointandseveralliability.Proportionaljointandseveralliabilitydynamicallyad-

juststhesizeofliabilitybyaddingacertain“proportion”,carriesoutinnovativeexplorationin
themodeandstandardofdeterminingtheproportion,andrealizesthereevaluationofthebehav-
iorofdifferentlevels,differentstagesanddifferentsequentiallinks.Theapplicationofpropor-
tionaljointandseveralliabilitywillalsoleadtouncertainriskssuchasthefailureofenviron-
mentalpublicinterests,difficultiesintheenforcementofjudgmentsandconfusionintheexer-
ciseoftherightofrecourse.Theconnectingapplicationofproportionaljointandseveralliability
inArticles1232,1234and1235oftheCivilCodeofP.R.C.isdifferent.

KeyWords:theruleoftortliabilityofseveralpersons,liabilityforecologicalandenviron-
mentaldamage,“samedamage”,fullandsinglejointandseveralliability,proportionaljoint
andseveral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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